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对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的回复意见 

 

1、重组预案显示，慧博科技历史上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主要是由于慧博科

技成立时本次交易对手方赵芳、王利军、文渝均与亿美软通存在劳动关系。请

补充披露：（1）慧博科技是否与亿美软通存在同业竞争；（2）赵芳、王利军、

文渝在亿美软通任职期间是否签订竞业禁止的承诺，如签订，是否违反相关承

诺。（3）赵芳、王利军、文渝均是否为他人代持慧博科技股份。请独立财务顾

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慧博科技是否与亿美软通存在同业竞争 

慧博科技和亿美软通虽然同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但两者的业务模

式、产品及功能、产业链环节、客户群体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主要

体现在： 

项目 慧博科技 亿美软通 

业务模式 

依托电商开放平台，基于 CRM 软件服

务拓展客户渠道，针对电商平台零售商

家的经营活动需求，为商家提供基于数

据分析的客户关系管理和精准营销服务 

基于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资质，

通过短彩信通道资源开展业务，为

企业客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的

增值电信服务和扩展商务服务 

主要产品 集客 CRM 软件 

亿美满意通、亿美 SDK、亿美流

量平台等短彩信、流量发送软件、

模块及接口 

产品功能 

通过对店铺交易数据的分析，为店铺提

供操作便捷、功能强大的客户关系管理

手段，制定精准、灵活、易用的营销方

案，同时接入基础电信运营商和增值电

信服务商短信、邮件发送端口，提供一

站式的营销服务 

企业客户用亿美软通的软件、模块

及接口通过亿美软通的通道及其

他合作伙伴的通道发送验证码、行

业通知、彩信报、流量包等 



项目 慧博科技 亿美软通 

产品性能 

具有高并发状态下的多维度数据处理性

能，以应对来自因商家操作软件使用各

类服务带来的海量的数据分析请求 

能够结合客户短彩信发送需求和

通讯通道状态动态调整，以保证客

户短彩信等信息发送需求高效准

确送达 

产业链环节 
位于产业链下游，是亿美软通所处行业

的客户 

位于产业链上游，是慧博科技所属

行业的供应商 

客户群体 淘宝和京东平台上的 B2C 零售商家 
银行、证券、保险、地产、电商平

台、大型商超等领域的企业用户 

客户需求 
操作简单、功能全面、营销效果好且快

速反馈结果 
稳定性好、送达成功率高 

销售渠道 
淘宝（含天猫）及京东平台的第三方服

务市场 
展会、客户拜访等线下销售渠道 

1、慧博科技和亿美软通的业务模式不同 

慧博科技的业务模式是依托电商开放平台，基于 CRM 软件服务拓展客户渠

道，针对电商平台零售商家的经营活动需求，为商家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客户关

系管理和精准营销服务。慧博科技业务围绕电商平台商品零售环节开展，以技术

手段发掘电商平台商家历史积累交易数据的价值，提高其经营效益，通过对于电

商平台商品零售的理解和数据分析能力获得收益。具体而言，慧博科技主要向淘

宝（含天猫）和京东平台上的 B2C 零售商家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客户关系管理

及精准营销服务，满足商家操作便捷、功能全面、营销效果良好且反馈迅速准确

的需求。 

亿美软通的业务模式是基于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资质，通过短彩信通道资

源开展业务，为企业客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的增值电信服务并提供扩展商务

服务。亿美软通业务围绕短彩信、流量发送等通讯业务环节开展，以技术手段对

接基础电信运营商和增值电信服务商的通讯通道资源，为企业客户提供可靠、安

全、高效的增值电信服务，通过自身的通讯资源整合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获得收

益。具体而言，亿美软通主要为企业级客户提供包括验证码、行业通知、彩信报、

流量包等短彩信发送服务，以满足企业及客户对于各类短信发送稳定性、送达成

功率的需求。 



因此，慧博科技和亿美软通的业务模式有本质不同，所处竞争行业也不相同。 

2、慧博科技和亿美软通的产品和功能不同 

慧博科技的主要产品为集客 CRM。集客 CRM 是一款基于 SaaS 模式的客户

关系管理和精准营销服务软件，部署在聚石塔云服务平台和京东云鼎服务平台，

主要为淘宝（含天猫）、京东平台上的零售商家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客户关系管

理和精准营销服务。 

其中，客户关系管理服务主要指 B2C 商家使用集客 CRM 软件，对店铺的交

易数据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客户（指在淘宝（含天猫）、京东平台上

购买该商家商品的消费者）进行分类管理与互动、客户画像、积分管理等。 

精准营销服务主要指 B2C 商家使用集客 CRM 软件，从多个维度对交易数据

进行各种汇总，根据分析结果及营销需求使用营销模块生成精准、灵活、便捷的

营销方案，通过短信、邮件等多种方式向客户送达营销信息；同时，集客 CRM

软件亦可以对营销活动效果提供快速反馈，便于商家迅速做出调整，同时通过消

费过程状态追踪管理促成交易、缩短交易完成时间，从多个方面提高商家营销活

动效益。 

为满足上述需求，集客 CRM 在商家进行充分授权的基础上，对接使用淘宝

开放平台和京东开放服务中所提供的 API，对海量的数据进行自动化的建模与数

据分析，在此基础上为 B2C 零售商家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客户关系管理及精准

营销服务。但是由于集客 CRM 功能丰富、商家数量多、数据维度多，集客 CRM

需要具有高并发状态下的多维度数据处理性能。 

同时，集客 CRM 可以通过淘宝服务市场和京东服务市场在线购买，即买即

用，慧博科技无需对各商家专门进行部署。 

而亿美软通的主要产品为亿美满意通、亿美 SDK、亿美流量平台。亿美软

通利用上述短彩信、流量发送软件、模块及接口为企业级客户通过自有或其他合

作伙伴的通道提供包括验证码、行业通知、彩信报、流量包等短彩信发送服务。 

由于客户企业行业差异较大、短彩信发送用途不同、对于准确率时效性的需

求也不同，亿美软通的产品需要能够结合客户短彩信发送需求和通讯通道状态动



态调整，以保证客户短彩信等信息发送需求高效准确送达。 

由于经常需要对接企业客户的 IT 系统，因此亿美软通通常需要针对不同客

户的需求进行多平台部署和专项优化。 

3、慧博科技和亿美软通所处产业链环节不同 

慧博科技的服务涵盖了 B2C 零售商家多个方面的经营活动，精准营销服务

是集客 CRM 为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之一，发送营销信息是精准营销服务的一个

环节，短信仅仅是发送营销信息的一种主要方式；而亿美软通提供的是通讯平台

与接口服务，主要业务内容为短彩信发送服务。 

因此，慧博科技位于亿美软通的产业链下游，亿美软通是慧博科技所属行业

的供应商。 

4、慧博科技和亿美软通客户群体和销售渠道不同 

慧博科技的客户群体主要为淘宝和京东平台上的 B2C 零售商家，主要通过

淘宝（含天猫）、京东以及搜索引擎在互联网上寻找潜在客户（两个电商平台的

B2C 零售商家），再通过旺旺、QQ 等方式进行线上沟通获取客户。 

亿美软通的客户主要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地产、电商平台、大型商超等

领域的企业用户，因此获取客户的方式以线下为主，销售人员主要通过行业类排

名的信息获得客户具体名单，或者参加行业展会等方式获取意向客户信息。 

（二）赵芳、王利军、文渝在亿美软通任职期间是否签订竞业禁止的承诺，

如签订，是否违反相关承诺 

赵芳、王利军、文渝三人未与亿美软通单独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但在与

亿美软通签署的《劳动合同书》中约定：赵芳、王利军、文渝在职期间不得从事

与亿美软通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事务。另外，《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

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

同类的业务。 



首先，如问题（一）慧博科技是否与亿美软通存在同业竞争回复中所述，亿

美软通与慧博科技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其次，在赵芳、王利军、文渝三人

创办慧博科技时仍然担任亿美软通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兼职创办慧博科技的行为

取得了亿美软通当时的股东和管理者冯军、李岩的有条件同意，条件为不能影响

其在亿美软通的正常工作；赵芳、王利军、文渝三人在兼职创业期间遵守了上述

条件，很好地完成了各自的工作职责，与其他高管一起协助总经理超额完成了亿

美软通各年度的经营目标，并积极培养继任者，没有因为兼职创办慧博科技影响

到他们在亿美软通的工作；目前三人均已从亿美软通离职，并在离职前与继任者

妥善完成了工作交接。 

综上所述，赵芳、王利军、文渝在亿美软通任职期间兼职创办慧博科技的行

为不存在违反相关竞业禁止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情形。 

（三）赵芳、王利军、文渝均是否为他人代持慧博科技股份 

经核查，慧博科技历次出资均来源于赵芳、王利军、文渝，所持慧博科技股

权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股权争议情形。针对股权权属事宜，赵芳、

王利军、文渝已出具的如下《承诺》： 

“1、慧博科技设立及历次变更均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或备案登记，其历史

上的股权转让或增资等法律行为涉及的相关主体均已履行完毕相关权利义务，如

果因上述事项被有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追究责任或第三方主张权利的，任何损

失和责任由我们承担。 

2、慧博科技目前的股权由本人合法、有效持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信

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

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等其他权利限制。 

3、本人承诺不存在以慧博科技或本人持有的慧博科技股权作为争议对象或

标的之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慧博科技或本

人持有的慧博科技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

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该等股权过户或转移不存在

法律障碍。 



4、本人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在任何重大

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程度相应法律责任。”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慧博科技与亿美软通不存在同业竞争；赵芳、王利

军、文渝三人未与亿美软通单独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其在亿美软通任职期间

兼职创办慧博科技的行为不存在违反相关竞业禁止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情形；赵

芳、王利军、文渝均不存在为他人代持慧博科技股份的情形。 

二、请补充披露齐集时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汉龙汇通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北京点正科技中心（普通合伙）、北京实至名归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

业务，并明确是否与慧博科技存在同业竞争。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齐集时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汉龙汇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点

正科技中心（普通合伙）、北京实至名归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情况 后续处置安排 

齐集时代（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网络

通信软件；系统集成；提供技

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

品。 

从未从事与慧博科

技竞争业务，目前

已停止运营，报告

期内未产生营业收

入 

已启动注销程

序，税务登记已

注销 

汉龙汇通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研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和通

信设备；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 

从未从事与慧博科

技竞争业务，目前

已停止运营，只有

少量办公室转租收

入 

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注销并启

动注销流程 

北京点正科技中

心（普通合伙） 

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未实际运营，亦未

产生营业收入 

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注销并启

动注销流程 

北京实至名归科

技有限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未实际运营，亦未

产生营业收入 

已召开股东会

同意注销并启

动注销流程 

报告期内，上述企业未开展实际运营活动。 



综上所述，齐集时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汉龙汇通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点正科技中心（普通合伙）、北京实至名归科技有限公司从未从事与慧

博科技竞争的业务，与慧博科技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目前四家公司均已停止运

营，且均启动了注销程序。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齐集时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汉龙汇通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点正科技中心（普通合伙）、北京实至名归科技有限公司与

慧博科技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此页无正文，此页系《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对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意见》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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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庭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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